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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4月9日  国务院证券委员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同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境内企业到境外公开发行股票和上市存在的问题的报告》。现将证监会报告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关于境内企业到境外公开发行股票和上市存在的问题的报告

国务院证券委： 

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宏观管理的通知》（国发〔１９９２〕６８号文）公布以来，一些境内企业未经批准自行联系到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一些单位和个人还组织研讨会，鼓动和引导企业通过在境外成立控股公司等途径，在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我们认为，这些作法是违反国家规定的，应加以制止。 

境内企业直接或者间接到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式： 

１、境内企业直接到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包括到境外公开发行Ｂ股的形式）； 

２、境内企业利用境外设立的公司的名义在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 

３、境内上市的公司到境外的交易所上市交易； 

４、境内上市的公司在境外发行存券证（ＤＲ）或者股票的其它派生形式。 

境内企业到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为了防止境内企业一哄而上到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避免国有资产产权受到侵害，保护国家和投资者的利益，对境内企业到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必须加强统一管理，按照国务院国发〔１９９２〕６８号文关于“选择若干家企业到海外公开发行股票和上市，必须在证券委统一安排下，并经证券委审批，各地各部门不得自行其是”的规定严格审批。 

为此，建议再次重申：今后凡是企业采取上述方式到境外公开发行股票和上市，均应事先报证券委审批。证监会对获得批准到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的企业及其业务活动进行监管。 

以上报告，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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